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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步苗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

关于城南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扩建及配套管网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城步苗族自治县县城南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建设指挥部：

你单位报送的《城南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扩建及配套管网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相关材料均已收悉，经审查，现批复如下：

一、城步苗族自治县城南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建设指挥部拟在城步苗族自治县城南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东面预留用地内扩建二期工程，同时对一期工程进行提质改造，将尾水排放标准由《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一级B标准提高到一级A 标准；并进一步完善城北片区污水管网，新建污水管道长度为 25051m；在城北增设1处污水提升泵站，泵站规模1万m3/d。项目建成后，城南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规模将达到3 万m3/d。

项目占地面积20003m2，总投资11502.27万元 。本次提标改造、扩建及配套管网工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提标改造：新增污水深度处理工艺及构筑物，使得排水水质从“一级B标准”提升至“一级A标准”。

2、扩建：沿用现有改良氧化沟工艺，新增2.0×104m3/d 的污水处理构筑物；在城北建设1座1.0×104m3/d 的污水提升泵站；建成后，污水处理总规模达到3.0×104m3/d。二期工程在城步县城南污水处理厂现状厂址及预留用地内完成，不需要另行增地。

3、配套管网工程：分两期建设，近期（2020年）建设污水管道长度为 25051m，保留已有污水管道长度为 26020m，污水管网总长度共计 51071m（该总长度包括新城区蓝玉路至城北污水提升泵站的环城东路下进泵站长度）；至远期（2030年）时，城步县城近、远期新建和改造污水管道长度共计 58543m，保留原有城南路长度为 1079m 的截污干管，城区污水管网总长度合计 59622m。

根据湖南绿鸿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分析结论，在建设单位认真落实环评报告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前提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同意该项目建设。
二、在项目设计、建设和运营管理中，应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并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优化项目建设方案，工程合理规划布局。对各施工场地进行挡护，保持场地车辆畅通，控制燃油机械和汽车尾气排放；施工物料覆盖运输及堆置，现场采取洒水降尘措施。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设备，靠环境敏感点面设置临时声屏障，禁止高噪声设备夜间施工，建筑施工噪声符合《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修建废水隔油沉淀池，对施工废水进行沉淀处理回用于降尘和工程养护。优化土石方平衡，施工弃土和建筑垃圾分别运送建设部门规定地点处置，采取封闭运输措施。

    2、做好生态保护工作。工程施工营地和临时占地应避开环境敏感点，临时用地及时进行恢复，保护好区域生态环境。

3、强化水污染防治。规范建设污水处理工程，控制进水水质，采取合理高效污水处理技术，确保污水处理出水水质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厂区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化验室废水经酸碱中和预处理后与生产性废水一并收集进入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处理。厂区只设置一个规范化尾水排放口，安装污水流量计和pH、COD、氨氮在线监测设施，并与环保部门监控系统联网。

4、控制废气污染物排放。优化项目平面布局，恶臭源须远离居民点。项目对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恶臭气体经收集后采用生物除臭滤池工艺进行处理，处理后恶臭气体经15m高排气筒排放，外排恶臭气体须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标准。加强厂区绿化，确保厂界废气污染物符合《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废气排放标准。本项目卫生防护距离为100米，有关部门应按照卫生防护距离的相关管理要求严格控规。

5、加强噪声控制管理。工程合理布置，污水泵、污泥泵、污泥脱水机、风机等设备采取相应减振、消音、隔声等降噪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3类标准。
6、固体废物妥善处置。污泥如属于一般固体废物，经压滤脱水后和栅渣、沉砂及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运送县城生活垃圾填埋场卫生填埋处理，运输污泥车辆采用封闭式运输，不得产生二次污染。一般固体废物临时堆放场应采取防雨淋和防流失措施。废紫外线灯管属危险废物，须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要求管理，建立危险废物临时贮存库，危废交由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单位进行安全处置。

7、加强企业运营管理。建立健全生产与环境管理制度，保障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实行清洁生产，全过程控制污染，减少污染物产生与排放量。制定环境应急预案，切实落实风险防范措施，禁止污染物非正常排放。
8、本项目总量控制指标为化学需氧量547.5吨/年，氨氮54.8吨/年。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竣工后应自主组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城步苗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

 二0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PAGE  
1

